高阳县消防救援大队
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深化消防执法改革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督抽查工作，保障执法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依据《河北省消防救援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督抽查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2024年抽查计划如下：
一、抽查时间

2024年1月至12月底。

二、执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制度

认真梳理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对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抽查内容为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的全部事项。

抽查事项: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；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的日常监督检查；消防技术服务质量的监督抽查；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。

抽查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河北省消防条例》、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、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(120号令) 》、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、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》。

抽查对象:重点单位/一般单位/九小场所/其他

抽查主体:高阳县消防救援大队

抽查比例: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，每年至少抽查一次，其他类型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抽查比例不应低于总数的80％，一般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0％，九小场所抽查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%。

抽查次数:对同一检查对象抽查频次一年内(自然年)不超过两次(不含监督复查)，抽查时间间隔至少六个月。

抽查方式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管信息系统随机抽查。

抽查内容及要求：单位是否履行相关法律规定的职责：1、单位消防安全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；2、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；3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、防火巡查制度是否落实；4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；5、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符合要求且完好有效，是否定期进行全面检测和检验、维修；6、燃气管路、电气设备防爆、防雷、防静电保护设施是否按规定进行检测、维护保养；7、用电、用火、用气是否符合防火要求；8、员工是否接受了消防培训，对灭火器材和单位内部的消防设施是否熟悉；9、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；10、是否制定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等情况。

三、抽取对象和执法人员

以重点单位、非重点单位台账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单为基础,随机抽取执法对象和执法人员。每次检查抽取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。抽取结果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，公布提出异议的渠道和反映线索的联系方式，公示期间存在异议的重新确定随机抽查人员和抽查对象进行查证。

四、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

重点单位每年抽查不少于1次，根据部局、总队、支队文件要求，适当开展专项抽查检查。

五、强化随机抽查结果应用

根据年度监督抽查计划，逐批次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，每月明确抽查计划，主要采取现场检查方式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应立即指出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制定抽查计划表，明确工作进度要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强化过程管控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

（二）强化纪律。各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要遵循行政执法有关要求，做到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、教育为主。

（三）规范执法行为。执法过程要做好全过程记录，行政处罚时要避免滥用自由裁量权和程序不合法等问题，做到合理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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